
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

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，

我们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3 年-2025 年）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编制的《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3年-2025年）》符合

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12〕37号）、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2〕3号）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契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，有助于完善和健全公司持续稳定的

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，增强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，并充分考虑了公司

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及股东合理投资回报的意愿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、特

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《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3 年-2025 年）》，并同意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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